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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蠛立法和敬繁耄鏊宠籍

从沙尘暴防治看立法理念的转换

吕忠梅 刘超‘

近年来，我国沙尘暴事件的频繁发生，引发

了各界对这一现象的广泛思考。中国是世界上制定

了第一部防沙治沙专门法的国家，这部被誉为

“减少土地沙漠化和沙尘暴对我国的危害具有重要

的意义”的法律1，人们对它充满期待。然而，

法律实施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是立法

理念出现了偏差。由于沙尘暴向来被认为是一种自

然灾害，故人们多从技术的角度审视着各种治理措

施的科学性，从实效的评价方面分析其巨大投入的

合理性。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依然陷于技术治理

和单纯应付环境问题的思路而难以自拔。在今天，

沙尘暴的形成早己不是单纯的自然原因，人类的破

坏已经远远超过自然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社会

控制的方式，通过对人类自己破坏环境行为的调

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在这样的思

路下，过去那种防沙与治沙分离、治害与保护开

发脱节、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断裂的立法模式已不

合时宜，防沙治沙综合决策、综合立法的新理念

必须确立。

一．沙尘暴之源：天灾还是人祸

2006年4月17日清晨，居住在北京的人们早

晨起来，惊愕地发现，马路和露天停放的汽车上

都蒙着一层黄沙。一夜之间，偌大的北京城被装

扮得“金碧辉煌”，连清晨的空气都透着灰蒙蒙

的黄色。17日、1 8日的新闻说，北京遭遇近年

来最强的沙尘天气，造成了空气的五级重度污染，

呼吸内科的哮喘病人比平时多了2倍，市民“上

班路上就像在走沙漠”。据专家测算，北京全市

降尘平均每平方米20克，总量超过30万吨。

其实，这一次的沙尘暴事件，仅仅是近年来

我国北方地区频繁发生的沙尘天气中的一个片断。

沙尘天气是沙尘暴、扬沙和浮尘天气的统

称，它是一种由大风将地面沙尘吹(卷)起、或

被高空气流带到下游地区而造成的一种大气混浊现

象。根据国际观测规范，以一定地区能见度为标

准，水平能见度小于1千米的沙尘天气称为沙尘

暴；水平能见度在500米以内的称为强沙尘暴。可

见，沙尘暴是一种强烈的沙尘天气现象，它是时

常发生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

用的所形成的灾害，危害后果涉及多个方面。

科学家们说，沙尘暴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

它与地球的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森林锐

减、植被破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因素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这些原因与结果相互交织，

沙尘暴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后果，其一旦形成又成为

加剧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以沙尘暴为表征的环境

事件有着与其他环境问题不同的特性。

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在我国已经有几

千年的历史。据考证，最早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沙

尘暴是公元前205年(汉高祖二年)：甘肃“夏

四月，大西风，折木发屋，扬沙昼晦。” 据气

象部门统计，从公元前三世纪到1949年的2154年

’吕忠梅，女，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上生导师，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刘超，男，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博士研究生．

1我国首部防沙治沙法：执防沙法长剑降沙尘暴狂魔．http：／／shuizheng．chinawater．corn．cn／fzxc／20021122／20021122005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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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少发生过沙尘暴70次，平均每31年发生1

次。以世纪为单位，17世纪以前，最高发生7次，

进入18世纪为10次，到19、20世纪升至17次。

而从1949年至2001年的52年间，共发生沙尘暴

88次，平均每年1．7次，与历史上的每31年1次

形成惊人对比。进入2000年后，沙尘暴更是急剧

增加，当年特强沙尘达到9次，为近50年之最：

2001年出现12次沙尘天气，其中沙尘暴6次；2002

年入春后仍是沙尘天气不止，3月19至21日发生

连续几天横扫大半个中国并远及日、韩的特强沙尘

暴之后，又不断出现过几次沙尘暴。这些，预示

着新一轮沙尘暴活跃期已经开始，发生频数与趋势

在直线上升1。

面对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持

续时间越来越长、覆盖地域范围越来越广的沙尘

暴，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文明越发达、控

制外界能力越强大，沙尘暴却越来越频繁、后果

越来越严重?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沙尘暴的疯狂

肆虐?今天的沙尘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或是天灾人祸的交织?

种种事实表明，虽然环境灾害在人类历史长

河中一直存在2，沙尘暴也并非只是到现代才发

生，但是，现代所发生的沙尘暴却不能简单以自

然灾害一言以蔽之，它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然对于人

类不合理开发利用行为的惩罚。

1．滥垦造成了土地沙化。人口增长形成的对

土地资源的盲目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使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为沙尘暴形成提供了丰

富的沙尘物质。据对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和新

疆共53个县级单位的卫星遥感调查表明，1986年

至1996年10年来毁草毁林现象严重，开垦面积为

174万公顷，而现在保留耕地总面积只有88．4万公

顷，占开垦总面积50．8％。我国近代形成的沙漠

化土地中，由农垦所致的占25％。

2．滥牧使地表结构遭到破坏。过度放牧导致

草场退化。土地载畜量过大，草原退化，面积缩

小；超载引起草场退化、产草量下降、载畜能力

降低，牧草不足以覆盖沙质地表，加之牲畜的反

复啃食践踏，使草原沙漠化进一步发展3。这也为

沙尘暴肆虐创造了物质基础。

3．滥伐破坏水土涵养能力。分布在沙漠、沙

地周围的天然林与大面积栽植的各类人工林(包

括灌木林)形成的防护体系是维持荒漠化地区生

态系统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部地区由于滥伐

林木，致使流沙四起。根据陆地卫星影像分析：

全国自1987年至1996年9年间森林面积由36．35万

公顷减少到22．24万公顷，减少了38．82％：流沙

面积由6．8万公顷增加到12．9l万公顷，增加了

81％·。在内蒙古，每年进入阿拉善盟搂发菜的农

牧民达lO万余人，全区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

面积达l 300万公顷，其中400多万公顷已经沙

化。陕西省榆林地区的煤田开发，已造成2万公

顷土地沙化。

4．滥用水资源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滥用水资

源导致了当地生态系统失衡、发生不利涵养水土的

后果，土地沙化严重。一是大水漫灌，既造成水

资源浪费，又使土地盐渍化；二是过度开采地下

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造成植被衰败，甚至枯

死；三是上游的大规模开垦，违反规划过量用

水，修建水利工程拦蓄河水，造成下游水量减

少，河水断流，植被死亡。据甘、宁、青、新

四省区统计，已有1 573万公顷土地盐渍化。新

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

超量采水，使进入巴州境内河水锐减，下游270千

米河道断流，造成35万公顷胡杨林枯死，1．7万

公顷农田被迫弃耕，6．6万公顷草场退化s。

由上可见，如果说古代的沙尘暴还可以归结

为自然灾害，而在今天，沙尘暴已经演变成人类

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后果。它的形成虽然

不能完全归结为人为因素，是自然作用与人为因

素相结合所产生；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仍然是自然

灾害，但人类对自然界的严重破坏加速其形成或

l顾炳枢．沙坐暴：大自然手中的环境“黄牌”．发展。2003，(4)：32．

2先秦典籍中记录了很多有关环境的言语。如‘庄子》中的“山木自寇。源泉自盗”，《逸周书》中的“直木先伐，甘泉先

竭”，等等。这些有关环境的语言，当然不能说明古代人具有环境意识，但至少表明，环境事件存在的一种历史形态，同时也是

古代人朴素、直观观察出r环境事件的后果和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

3朱雅丽、阮全贵、倪琳．我国沙伞暴的防治与生态环境建设．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8)：32．

4王喜峰．直面沙伞暴．中学政史地，2006．(1)：61．

5李海鸥．我国土地沙化与对策防治．载环境保护，2002，(2)．http：Hwww．bsdc．net．cn／sustainable／manager／801 1001／20021 1410592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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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扩大其后果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1。因此，防治

沙尘暴的各种对策，必须从对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入手。

二，防沙治沙立法：是治沙还是人地协调

人们追寻沙尘暴发生的历史，分析沙尘暴形

成的原因，目的在于寻求防治沙尘暴的科学对

策。也许，种树还是植草的争论的确直接关系到

沙尘暴的根治2。但对于法律人而言，无论是哪种

技术都需要人来完成，必须由相应的制度安排来

落实由谁来种树，由谁来种草。简言之，如果沙

尘暴是纯粹的自然灾害，或者说是典型的第一环

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在于通过对自

然规律的把握，进行技术性治理，立法的重点应

建立在治理灾害制度上。如果沙尘暴的形成具有

人为因素，或者说是第二环境问题，那么解决的

方案则要复杂得多，既要考虑自然因素，更要考

虑人为因素，通过对可能影响自然因素的各种人

类行为进行控制，将人类行为引向与自然的和

谐，立法的重点则应为控制人类破坏环境行为的

各种制度。

应该说，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于

土地沙漠化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沙尘暴等后果高度

重视，也采取了各种手段加以控制。仅就立法方

面而言，中国于1997年签署了《联合国关于在发

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

荒漠化的公约》(以下简称《防治荒漠化公

约》)；2001年8月31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沙治沙法》(以下简称《防沙治沙法》)，

该法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为了贯彻落实《防

沙治沙法》，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出台了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从

国际法到国内法、从制度措施到行政手段、从法

律到规划的安排，表明了国家对于将防沙治沙纳入

法制化轨道的决心。

《防沙治沙法》实施几年来，虽然不能说这

部被称之为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用于防沙治沙的法律

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但中国土地沙化的现实和诸如

沙尘暴这样一些与土地沙化有关的生态灾害频发，

使得我们必须更为理性地来评价这部法律。客观

说，这部法律实施的效果与其立法目的存在着相当

大的距离，《防沙治沙法》并没有如人们当初所

设想的那样，只要将防沙治沙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必然会减少土地沙化和沙尘暴的危害。

《防沙治沙法》的实效不佳，我们应该也可

以从各方面寻找原因。从形式上看，我国的防沙

治沙法律制度体系已经相当完备，除了有专门的

《防沙治沙法》外，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

原法、环境保护法和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有

防沙治沙的相应规定。从条文规定看，涉及的内

容也比较全面，对防沙治沙的管理机构、防沙治

沙规划、预防措施、治理措施和保障措施都做了

规定。但是，为什么形式和内容都十分完备的法

律的实施确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呢?有几个现象值得

我们反思：

1．尽管《防沙治沙法》将“沙化土地的预

防”进行了专章规定，体现出立法者“预防为

主”的预期，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行政机关的工

作重点似乎一直是“治”而不是“防”。据调

查，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由于《防沙治沙法》以

及相关法律规定的防沙治沙主体十分广泛，相互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却不清楚，大大增加了预防工作

的难度；二是因为治沙更容易出“政绩”。这

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国每年投入巨

资治沙3，同时每年又有大量沙化土地出现，使得

沙化土地的总面积总是居高不下。

2．在资金保障方面，《防沙治沙法》做了

原则规定，有关规划也进行了安排，但是，总体

上看资金的使用效果令人忧虑。一方面是中央资金

和地方资金应该如何调配，在地方资金不足的情况

下，中央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法律并无规定；另

一方面，资金应该如何使用，由谁决定使用。到

1王如松．沙尘暴不全是人为导致．http：／／env．people．colll．cn／GB／1073／4349623．html．

2目前，关于沙尘暴的治理在技术上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相对集中于对植被品种的选择，到底是应该种树还是种草或者两者都种

还没有定论。钱吴平．林草之争促变防沙思路专家：单纯造林劳民伤财．http：／／env．people．tom．cn，GB，1073，4338628．html．邓聿文．正

确的治沙思路是让生态自然修复．http：l／star．news．sohu．com／20060419／n242885804．shtml．赵学敏．治理沙尘暴必须保护湿地．载十人民日

报，2006．05．25．

3新千年的第一场沙伞暴过后，中央就拨出50亿专款给国家林业局，用于对沙坐暴的研究和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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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沙化土地治理的方式是植树还是种草，学者

们在进行争论1，官员们也在参与争论，争论的背

后并非科学而是部门利益与权力分配。如果这的确

是一个科学问题，应当经过科学论证，而不应由行

政机关官员在无知中盲目决定。而在我国专家意见

对环境决策的影响还很小，《防沙治沙法》第七条

第一款：“国家支持防沙治沙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

广工作，发挥科研部门、机构在防沙治沙工作中的

作用，培养防沙治沙专门人才，提高防沙治沙的科

学技术水平”的原则并没有具体制度落实。

《防沙治沙法》和《国务院防沙治沙决定》

都明确规定，土地沙化的防治责任在地方各级政

府，重点沙区人民政府每年都要向本级人大报告防

沙治沙工作，这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定责任。

但是，现实是防治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植被破坏的

速度，发生沙尘暴的链条始终不能被阻断。种种

问题表明，貌似完善的防沙治沙法律制度体系其实

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缺陷。制度缺陷的背后是理念

的缺失，而理念缺失又必然会体现在具体制度设计

方面。

总体上看，我们在防沙治沙立法上存在的缺

陷包括：在理念上，缺乏人地关系协调观、防沙

治沙与保护性开发相结合的系统观和经济社会与环

境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宏观判断上，将防

沙治沙的重点放在沙源地区的“治沙”而非“退

人”，缺乏对自然力自我恢复机制的应用，缺乏

对沙漠和沙尘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合理性认

识；在制度设计上，将防沙治沙这样一个需要全

社会采取协调统一行动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理解

为人工恢复植被，就治理而论治理，脱离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不能解决沙化地区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问题。具体表现在制度上，有几个明显的不足：

一是公众参与制度，只有沙化治理过程中的参与，

并没有决策过程的参与z；二是综合治理制度，仅

仅注重各种治理方法的综合，并没有对经济、社

会、技术、文化等问题进行综合考虑3；三是合

作机制方面，各行政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不明确，

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机制根本没有建立·。

这表明，我国的防沙治沙的立法理念必须转

换，在新的理念下的制度也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防沙治沙法的完善：从单向思维到综

合决策

现行的防沙治沙法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

是在理念上将土地沙化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技术问

题和治理问题，忽视了它与社会、经济、文化、

科技问题的联系；将沙漠以及由此引起的沙尘暴简

单地看做是一种灾害，忽视了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的正常功能和作用；将防沙治沙手段简单化为行

政机关的强制手段，忽视了社会公众、市场机

，制、合作与协调机制的作用。说到底，是没有将

综合决策的方式应用到防沙治沙法中来。

所谓综合决策5，“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对环

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科学决策。也就是说，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

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使三者协调发

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6。

I据调查．目前国家投入在沙地草地生态治理的大量费用．主要用于三部分：种树、飞播、打井舍饲。有关专家认为．除了第

三项是主动的措施外，其余两项经费支出的效果相对来说收效很小。特别是种树，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象地将干旱、

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抽水机”．种树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之所以不合理，首先是自然规律使然。在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

的地区，树木很难成活，即使活了，也只能长成“小老头树”。不仅如此。种树还会加重土壤的干旱。因为树木的生态耗水远

大于灌木和草本。另外，树木本身并不能阻挡沙伞暴。再加上在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重种轻养”，实际上，在干旱、半干旱区

人工造林是失败的。转引自邓聿文．正确的治沙思路是让生态自然修复．http：／／star．news．sohu．com／200604191n242885804．shtml．

2参见《防沙治沙法》第3 l条之规定：“沙化土地所在地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自

愿的前提下，对已经沙化的土地进行集中治理。”

3 <防沙治沙法》从第14条到第2l条规定了预防措施，包括检测统计和分析、植树造林、草原的管理和建设、耕地的开垦和退

耕还林、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等措施。

4 ‘防沙治沙法》第5条到第7条，主要是从管理体制角度进行的规定，其中有政府组织与社会各界的参与的结合，林业、农业、

水利、土地、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的职权，以及防沙治沙的国际合作的规定。

5在‘二十一世纪议程中》，英文的原文为“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Decision．making”，中文可以商译为

。在决策中把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但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将这句话意译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更加符合其涵义。

6解振华．坚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年鉴(1995)，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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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决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基本方法由联

合国有关文件提出I。《2l世纪议程》第8章指

出，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定决策制度倾向于在

政策规划和管理的各级上将经济社会和环境要素分

开，这对社会各团体(包括政府、工业和个人)

的行动都有影响，并对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要使环境与发展成为经济和

政治决策的中心，就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来

调整，甚至是根本改变决策方式，实际做到将这

些因素充分结合起来。各国政府承担责任，对体

制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以便在制订经济、社会、

财政、交通、贸易和其他政策决定时能够更有系

统地考虑环境问题，以及这些领域的政策对环境

方面产生的影响，同时促使当地政府、工业界、

科学界、环境团体和社会大众在制订环境与发展

有效方针的进程中形成新的对话形式。国家计

划、目的和目标，国家法规、规章和法律以及不

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成为进行这种综合决策的总

的框架。《2 l世纪议程》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提出了一个基于实际运行或操作的蓝图，用以指

导今球的可持续发展行动2，它所列出的行动方案

领域有四个：(1)在政策、规划和管理各个层

次上对于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决策；(2)制

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3)有效利用经济手段

以及市场和其他鼓励措施；(4)建立环境和经济

综合核算制度。

中国于1992年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签署了《21世纪议程》，并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

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在

2002年的约翰内斯馕会议以后，又制定了《中国

2 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这些重要的文

件都对综合决策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实

现综合决策作出了部署。《中国2l世纪议程》认

为：“在中国的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中，目前存

在的问题有：缺乏有效的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及把自

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机制。传统的

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和法规体系将面临市场经济的挑

战；经济发展在传统上过分依赖于资源能源的投

入，同时伴随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污染产出，忽视

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与自然环境退化的关系；采用不

适当行政干预的方式分配自然资源，严重阻碍了资

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及资源市场的

培育；不合理的资源定价方法导致了资源市场价格

的严重扭曲，表现为自然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

价以及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缺乏有效的自然资源

政策分析机制以及决策信息支持，尤其是跨部门的

政策分析和信息共享，从而经常出现部门间政策目

标相互摩擦的不利影响；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

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3。”因此，中国

21世纪环境战略的核心是环境的外部化转向环境的

内在化，环境保护是“发展”自身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能让发展模式仍是老样子，而把污染留给

环保部门来解决。这种把环境保护放在传统发展模

式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不是成功的。要由环境与

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与资源相分割的战略、

政策和管理模式，转向环境与发展紧密结合为一体

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从现在起到21世纪初，

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工农业发展和城

市化引起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产业政策与

环境政策的协调、科学的管理与恰当的技术选择。

“在决策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因

素的综合决策：各级政府部门在重大决策和设立有

关重要项目时，要同时进行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

和审查是否符合区域开发整治规划的要求；提高行

政和决策方面的透明度，通过建立非政府性的咨询

机构以及大众信息网等，使有关社会团体、公众

有效的参与决策过程；有系统的监测和评估发展进

程，以便各级政府与各部门评估可持续发展的成

效；通过政策协调，提高资源分配方面合理性～。

“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

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行有效的综合管理制度，尤

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方面，逐步将自然资

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行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和环境补偿制度；修订或完善经济和财

l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思想，由‘斯德哥尔摩宣言》首先表达．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作了充

分论述，最后由《里约宣言》明确宣示。参见万以诚、万岍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

民出版杜2000年版，第2页．第8页。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夏光等．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理论与机制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21～22．

3 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107～108．

4 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臼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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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方面的现有条例，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

立健全国家与地方环境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同时提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鼓励地方

和企业制订和执行可持续发展核算(会计)制度

的办法和规则。1”

事实上，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本身也是一种决

策。如果我们用综合决策的理念来评估和审视我国

的防沙治沙法，发现过去的立法正是建立在分隔决

策或者非综合决策机制之上的，由此才造成了制度

设计上的缺陷和实施中的防沙与治沙分离、治害与

保护开发脱节、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断裂问题。

其结果是，防沙治沙立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的法律都具有单向性，不仅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

考虑的各种综合因素被分隔，而且和谐的方式并没

有被采用，法律之间的双向互动或者沟通与协调很

不足。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转变立法

思维，将综合决策、综合立法的理念贯彻到防沙

治沙法中。

1．综合考虑沙漠和沙尘的生态功能与对人类

生存的两方面影响，准确地定位防沙治沙的范围与

对象。

人们提起沙漠，似乎自觉不自觉地想到它的

危害，其实，在自然界中，沙漠也是一种特殊的

资源，它也可以和其他自然体、人类和谐共处。

沙漠的独特地质、地貌是科学研究的好素材，也

拥有奇特的沙山景观。而且，沙漠里还有很多资

源，如油气资源。这些表明沙漠自身就有其独特

的存在价值。即使是沙尘暴，也并不是一无是

处，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杂质沉淀下来，使空气更

加干净。沙中含有许多矿物元素由沙尘暴把这些

“沙”带到海里，给海水里的生物提供了大量的

营养物质2。

从土地沙漠化成因来看，包括自然和人为两

种因素。在我国174万平方千米的沙化土地中，大

约有近儿O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戈壁和其他沙化土

地。沙漠化地区的自然条件极为严酷，年降水量

不足200毫米，多数地区低于150毫米，其中约

有七八十万平方千米年均降水只有几十毫米。由于

水资源的极度匮缺，风力极为强劲，目前尚无法

开展大规模治理，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强加治理，

其结果必然是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所以，除了其

中的绿洲之外，目前对这类极端环境地区的最好办

法是根据需要进行封禁保护，通过减少人为活动干

扰，促进天然荒漠植被的自然恢复。

我国目前具备治理条件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大约

53万平方千米，主要是人为原因形成的沙化土地，

分布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为活动最为频繁的农

牧交错和草原带。长期以来，这里是北方干旱区人

为活动最活跃，人地矛盾最大、土地沙化扩展最为

活跃的地区，所以也是目前我国沙化土地的主要治

理区域。这里年均降水一般在250"450毫米，自

然条件虽较荒漠、半荒漠地带为好，但其生态环境

仍很脆弱，特别是由于水分的限制，植物生长受到

严重制约3。

因此，立法必须综合考虑沙漠的生态功能以

及沙漠化的不同原因，对固有的治沙思路进行调

整，将沙漠看做一种特殊资源。大部分沙漠可以

尽量让它保持原样，仅对和人关系密切的沙漠进

行针对性的治理。《防沙治沙法》将其调整范围

限定于人为原因造成的沙漠化地区，实际上将自然

原因的沙漠区域排除在外。

2．综合考虑引起土地沙漠化的各种人为因

素，将防止沙漠化的责任落实到相关的资源开发利

用和经济活动的各种决策之中。

人为原因造成的土地沙漠化是生态系统失衡的

结果，与土地、森林、草原等环境要素被破坏紧

密相关、互为因果，因此防止土地沙化必须从源

头控制这些可能导致土地沙化的各种环境破坏。从

立法上讲，必须将防止土地沙化行为与森林开发利

用、草原利用和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开发利用

的各种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政策、农业政策等

综合考虑，将防止土地沙化纳入相关政策制定、

开发利用决策之中。为此，必须设立相应的制

度，建立综合决策、广泛参与的良性机制。

现行的《防沙治沙法》虽然对管理体制做出

了规定，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相关部门

l中国2l tH=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32～33．

2沙4暴不全是人为导致．http：Henv．people．com．cn／GB／1073／4349623．html．

3杨维西．客观看待今春的沙尘天气．http：／／env．people．corn．cn，GB，35525，4455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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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t。但是，这种机制依然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事后机制”，并没有从沙漠化发生的源头进行控

制。《防沙治沙法》与《土地管理法》、《森

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以及《气

象法》之间不仅存在着制度冲突，而且缺乏制度

冲突的协调机制。同时，管理体制的设置以行政

地域划分为主，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硬任务与

防止土地沙化责任的软约束之间，当然会毫不犹豫

地选择优先发展经济，甚至是掠夺性的发展经济，

因为沙漠化的后果并非完全由本届政府或者是本地

承担，把北京或者更远的地方发生沙尘暴看做是与

他们无关的事情。

因此，立法上必须高度关注这些问题，通过

设计合理的决策机制、管理体制，解决事后控制

问题、地方利益选择问题。建立综合立法模式，

将土地沙漠化防治与土地开发利用、森林和草原利

用、水土保持等相关行为结合起来进行决策，实

现“源头一过程一结果”控制机制，改变目前各

部门分头管理、各地域分隔决策的现状。

3．综合考虑治理土地沙漠化的技术、经济、

社会措施，建立综合治理、综合保障、广泛参

与、科学决策的各项制度。

首先，建立综合治理制度，明确将消除贫困、

保护农牧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作为沙漠化治理的政府

责任，仅仅规定“帮助农牧民脱贫治富2”是不够

的，应借鉴《防止荒漠化公约》的综合治理措施，

将综合治理作为政府的责任，内容包括改善经济环

境以便根除贫困；养护自然资源；改善机构组织；

增加荒漠化知识；监测和评估干旱影响。

其次，建立合作制度，除明确各有关部门在

防治土地沙漠化、改善农牧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的职

责外，还应明确各部门、各区域、各层级之间的

合作关系与合作方法，明确政府部门与集体经济组

织的合作关系与合作方式。

再次，建立广泛参与制度，明确沙漠化治理

技术方案的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程序；建立公众参与规划、决策、审查、

实施的程序制度。

最后，建立综合保障制度，改变现行的中央

资金与地方资金分割使用，资金严重不足与资金严

重浪费并存的现象，建立统一的资金使用制度、

生态补偿制度。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吸引社

会资金的制度，利用市场规律，弥补政府资金不

足：通过利益激励，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口

l ‘防沙治沙法》第5条规定：“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国防沙治沙工作。国务

院林业、农业、水利、土地、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职责和国务院确定的职责分工，各

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沙治沙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所属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上，各负其责，密

切配合。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的防沙治沙工作。”

2参见‘防沙治沙法》第3条的规定。

万方数据


